
●●●●●●●●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 2.00元 全年 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号）

4 法治新闻法治新闻

法律小贴士

2022年 11月 30日 星期三
网 址：http://www.jcrb.com

编辑/石佳 美编/吴美妘 校对/赵鹏
电子信箱：zbs@jcrb.com 联系电话/（010）86423324

□本报记者 匡雪
通讯员 吕慧鑫 贾伟

自己承包了黄河大堤南修
防 段 附 近 的 耕 地 ，因 该 修 防 段
上 的 旱 柳 树 遮 阴 ，于 是 组 织 他
人私自采伐守护黄河 30 余年的
旱 柳 树 10 棵 。然 而 ，被 砍 伐 的
旱柳树是对防汛工作及周边生
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作用的防
浪林。

近日，经山东省阳谷县检察
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法院以盗伐林木罪判处被告人
魏 某 有 期 徒 刑 十 个 月 ，缓 刑 一
年，并处罚金 3000 元；以滥伐林
木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杜某、颜某
有期徒刑六个月至八个月，缓刑
一年，各并处罚金 1000 元、2000
元。同时，法院责令 3 名被告人登
报道歉，并以补种旱柳树 44 棵的
形式承担生态修复责任。

黄河大堤上的防浪林
归谁所有

山东黄河河务局的工作人
员在巡查时发现，魏某在未经相

关主管部门许可的情况下，仅仅
因为树木遮阴，便伙同杜某、颜
某对黄河大堤上的 10 棵旱柳树
进行采伐，遂将该线索移送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今年 6 月 30 日，
公安机关以魏某等 3 人涉嫌盗伐
林木罪移送阳谷县检察院审查
起诉。

在审查卷宗时，检察官发现
被采伐的旱柳树属于防浪林。根
据相关规定，采伐林地上的林木
需要办理采伐许可证，但防浪林
不属于森林法中规定的林地，那
么本案中涉及的防浪林归谁所
有 ？采 伐 是 否 需 要 相 关 部 门 许
可？这个问题将直接影响到案件
定性。

带 着 这 个 疑 问 ，承 办 检 察
官深入阳谷黄河河务局陶城铺
管 理 段 进 行 调 查 ，得 到 回 复 称
防 浪 林 的 主 要 作 用 是 为 了 防
汛 ，黄 河 大 堤 上 的 防 浪 林 所 有
权归国家，河务局具有管理权。
那么采伐该类林木是否需要审
批 ？该 管 理 段 负 责 人 说 ：“ 防 浪
林 里 的 树 木 可 以 采 伐 ，但 前 提
是 必 须 有 采 伐 计 划 。采 伐 计 划
是 根 据 林 木 年 限 、受 损 程 度 或
者虫害比较严重需要更新等情
况 制 订 的 。采 伐 需 要 同 时 向 聊
城黄河河务局和县林业办公室
报 批 ，拿 到 采 伐 许 可 证 后 才 能
采 伐 。今 年 我 们 陶 城 铺 管 理 段
没有砍伐树木的计划。”

调查走访完毕，承办检察官
又翻阅了相关法律规定，认为黄
河大堤上的防浪林归国家所有，
按照森林法、防洪法的规定，采
伐防浪林上的树木应当依法办
理采伐许可手续。魏某等 3 人擅
自采伐旱柳树，已涉嫌犯罪。

盗伐林木罪还是滥伐
林木罪

承办检察官依法对魏某等 3
人进行了提审。杜某、颜某均表
示，在帮助魏某采伐树木之前，
魏某称已经获得了河务局的批
准，直到案发后才知道受到了魏
某的欺骗，自己并没有想把这些
树木占为己有。这个说法，也得
到魏某的印证。

没 有 非 法 占 有 的 目 的 ，杜
某、颜某是涉嫌盗伐林木罪，还
是滥伐林木罪？承办检察官进行
了 进 一 步 分 析 。经 查 阅 相 关 规
定，盗伐林木罪是“以非法占有
为 目 的 ，擅 自 砍 伐 或 者 采 伐 国
家、集体、他人的林木”，滥伐林
木罪是“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未
办理采伐许可证或者未按采伐
许可证规定范围采伐的”。二者
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
目 的 ，是 擅 自 砍 伐 还 是 违 规
采伐。

具体到本案，犯罪嫌疑人魏
某在明知黄河大堤上的防浪林
属于国家所有，且管理者阳谷黄
河河务局不允许砍伐的情况下，
却欺骗被告人杜某、颜某已经获
得采伐许可手续，擅自砍伐大堤
上 的 旱 柳 树 10 棵 ，蓄 积 量 共 计
11.75 立方米，并出售获利。魏某
的行为符合盗伐林木罪构成要
件。但杜某、颜某却一直被蒙在
鼓里，二人轻信魏某的说辞，误
以为采伐计划已经取得河务部
门许可，所以才敢在白天实施砍
伐且出售。

经 多 次 讯 问 ，承 办 检 察 官
认 为 杜 某 、颜 某 主 观 上 没 有 非
法占有、擅自砍伐的故意，不应

认定为盗伐林木罪。据此，今年
8 月 26 日 ，阳 谷 县 检 察 院 以 涉
嫌 盗 伐 林 木 罪 对 魏 某 提 起 公
诉，以涉嫌滥伐林木罪对杜某、
颜某提起公诉。

砍伐10棵被判补种44棵

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承办检
察官认为，3 名被告人砍伐地点
位于黄河大堤防浪林区域，其行
为致使黄河堤防附近涵养水源、
土地保持等生态环境功能减退，
破坏了区域生态环境，危害了堤
防安全，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遂第一时间通报本院公益诉讼
检察部门。

阳 谷 县 检 察 院 经 过 审 查 ，
依法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 讼 ，并 委 托 具 备 资 质 的 评 估
机 构 编 制 了《阳 谷 县 阿 城 镇 陶
城铺新村河堤路南侧盗伐旱柳

树案林木补种方案》，请求法院
判 令 3 名 被 告 人 承担修复评估
费 4000 元，并在省级主流媒体上
公开赔礼道歉，同时按照方案要
求进行补种修复，如到期未按方
案进行修复，则需承担生态修复
费用 1680 元。

庭审过程中，魏某等 3 名被
告人与检察机关就民事赔偿部
分 达 成 协 议 ，承 诺 在 2023 年 3
月 之 前 补 种 旱 柳 树 44 棵 ，积 极
承 担 幼 林 抚 育 管 理 义 务 ，并 登
报道歉。

庭审最后陈述阶段，3 名被
告人深刻忏悔，纷纷表示将做好
黄河大堤防浪林保护的宣传员，
守护好母亲河。经过审理，阳谷
县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全部
意见，作出如上判决。据介绍，阳
谷县检察院、法院将会同阳谷黄
河河务局共同监督林木补种修
复情况。

关乎生态和防洪关乎生态和防洪安全安全
防浪林哪能随意防浪林哪能随意采伐采伐

本报讯（记者蒋长顺 通讯员贺兴） 11 月 25 日，湖北省十
堰市郧阳区检察院提起的一起食品安全领域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开庭审理，明某因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 9000 元，承担公益损害十倍
惩罚性赔偿金 4.5万元，并向公众赔礼道歉。

今年 4 月，公安机关在对出租车司机毛发、尿液进行检查
时，发现司机吴某尿检异常，但吴某坚称没有涉毒行为。在调
查核实后，民警将侦查重点转向吴某近期的饮食情况。结合吴
某所述，十堰市公安局郧阳分局和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对
吴某近期就餐的三家餐厅进行了抽查，现场提取了相关食材。
经鉴定，一面馆食材中含有罂粟碱、吗啡、那可丁等成分。该面
馆经营者明某到案后表示认罪认罚，并主动上缴了违法所得
4500 元。

郧阳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认为，明某为吸引客流量，在
自己加工的牛骨汤、酸浆汤、复合调味料中加入罂粟粉供食客食
用，非法获利 4500 元，对众多不特定消费者身体健康造成损害，
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明某在承担刑事
责任的同时，也应承担民事责任。郧阳区检察院遂启动公告程
序。在公告期满后，该院依法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请求法院在追缴明某违法所得 4500 元的基础上，对明某判
处十倍惩罚性赔偿金。

在庭审现场，明某当庭悔过，自愿对自己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的违法行为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惩罚性赔偿金。

“今后，我们餐饮业主一定要以此案为戒，守法经营。”应邀
参加旁听的餐饮业主胡某在庭审后感慨地说道。

十堰郧阳：汤中加入罂粟粉，面馆老板
被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本报讯（通讯员 王 擅 文）
中介伪造法院离婚判决书，使一
处价值 500 余万元的房产在未缴
税的情况下过户，造成国家税
收损失 40 万余元。近日，经上
海 市 青 浦 区 检 察 院 提 起 公 诉 ，
法院经审理，全部采纳检察机
关的公诉意见，以伪造国家机
关公文罪判处被告人郑某有期
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
10 万元，同时判令其退出违法所
得 20万元。

2016 年初，徐某还未获得
购房资格，却想购买一套位于
青浦区的房产。于是，徐某与

同学口头约定将自己出资购买
的房产暂时登记在同学丈夫小
周的名下，等 5 年后徐某拥有了
购 房 资 格 再 过 户 。 2016 年 5
月，徐某以小周的名义买下了
一套房产。5 年后，徐某终于获
得购房资格，但此时房价已经
大涨，办理过户手续需要缴纳
税款 40 万余元，徐某觉得这样
自己吃了大亏。

正在发愁之时，徐某收到了
房产中介郑某的电话。徐某说
出自己的烦恼后，没想到郑某当
场称可以办好这笔业务。2021
年 8 月，郑某与徐某见面商议过

户 事 宜 ，郑 某 信 誓 旦 旦 地 说 有
“合理避税”的办法，房子也可以
直接更名，只需要收取 20 万元的

“总包费用”。
徐某觉得用 20 万元中介费

代替 40 万余元税费，是一笔划算
的交易，但她也清楚所谓“合理
避税”必有猫腻。几番询问后，郑
某最终坦白，自己会伪造一份徐
某与小周的离婚判决书，按照办
理离婚财产分割的方式，把房产
过 户 到 徐 某 名 下 ，这 样 就 可 以

“合理避税”了。徐某心存侥幸，
按照要求准备了“离婚”材料。

2021 年 8 月 24 日，郑某带着

徐某和小周到房地产交易中心
过户。一切进展得很顺利：郑某
向办理窗口的工作人员递交了
几份资料，并将自己伪造的离婚
判决书也递了进去。随后，徐某
与小周签了几个名字，几分钟后
过户手续就办完了。徐某查看单
据时，见上面果然写着“配偶更
名”几个字，遂放下心来。

不久后，房地产交易中心工
作人员发现了伪造的离婚判决
书，随即报警。同年 10 月，郑某
等人被公安机关抓获。经查，郑
某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帮助徐某
偷 逃 国 家 税 款 ，非 法 获 利 20 万

元，其行为已触犯刑法。青浦区
检察院遂以涉嫌伪造国家机关
公文罪对郑某提起公诉。徐某
也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
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然而，郑某在公安机关接受
讯问时，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犯
罪行为，多次试图将非法获利的
20 万 元 辩 解 为 合 法 的 中 介 费
用。承办检察官先后 5 次与郑某
及其代理律师沟通，摆出大量事
实依据。最终，郑某在开庭前认
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危害性，自
愿认罪认罚。近日，法院经审理
作出如上判决。

伪造离婚判决办过户，中介的避税套路坑人害己

又讯（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陈艳） 商家自作聪明，在面条
中添加山梨酸钾，以为既可以延长保鲜时间，又不容易被人察
觉。近日，经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法院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被告
人郭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 2.5 万元；判令其承担公益损
害赔偿金 3.7 万余元，并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庭审
后，郭某主动履行了公益损害赔偿金，并在正义网上公开道歉。

2021 年 6 月，郭某为了延长面条的贮藏时间，避免其腐败变
质，购买山梨酸钾保鲜剂，用水稀释后添加到面粉中，再制作成
面条对外销售。今年 1 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日常抽检时发
现了该情况。经鉴定，郭某出售的面条中含有山梨酸及钾盐成
分，不符合国家对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相关要求。山梨酸钾
作为生湿面制品非法添加剂，过量摄入会对人体的新陈代谢、呼
吸系统、胃肠道黏膜甚至肝肾功能造成损害。随后，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将该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该案移
送涧西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涧西区检察院审查后认为，郭某在生产、销售食品时加入非
法添加剂，不仅触犯了刑法，而且严重危害了广大消费者的身心
健康，侵害了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遂依法对郭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承办检察官就郭某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
后果，可能承担的刑事、民事责任进行了充分的释法说理。郭某
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社会公共利益造
成的严重危害后果，自愿认罪认罚。近日，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洛阳涧西：在面条中使用非法添加剂
被告人获刑并承担公益损害赔偿金

什么是防浪林？

防浪林是种植于堤防临水侧的护堤地内，用于
防浪护堤和抢险取材的专用林，是防洪工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沿河地区的绿色生态屏障。防浪林
能在汛期高水位的情况下显著减少浪涌对堤防岸
坡的冲击，有效保护堤防和防止外滩水土流失。作
为防浪林的树木首选耐水性强的品种，并根据林木
生长特性来确定种植规格与密度。

采伐林木，这些法条要记牢

森林法第 56 条规定，采伐林地上的林木应当申请采伐证，并按
照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非林地上的农田防护林、防风固
沙林、护路林、护岸护堤林和城镇林木等的更新采伐，由有关主管部
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防洪法第 25 条规定，护堤护岸的林木，
由河道、湖泊管理机构组织营造和管理。护堤
护岸林木，不得任意采伐。采伐护堤护岸林木
的，应当依法办理采伐许可手续，并完成规定
的更新补种任务。

民警查
获了被告人
遗 留 在 现
场 ，尚 未 来
得及处理的
树枝。

一碗面引发公益诉讼案

姚雯/漫画


